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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 或“重庆港九”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于2014年5月1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出具了《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港九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

港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40492号）（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对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补充核查，并出具《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核查意见）。为出具本专

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的相关材料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并听取了相关当事人的陈述和说明。 

本所系根据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所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是基于公司、港九波顿已分别向本所作出如下承诺：

其提供给本所审核的所有文件均为真实可靠，没有虚假、伪造或重大遗漏；所提

供的文件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文件中的盖章及签字均全部真实；其各自提供的文

件以及有关的口头陈述均真实、准确、完整、无遗漏，且不包含任何误导性的信

息；一切足以影响本所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且无

任何隐瞒、遗漏之处。 

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

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专项核查法

律意见。对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取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公司、港九波顿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意见、报告、说明、



承诺书或其他文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仅就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对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

表核查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公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

意，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专项核查意见中的简称若无特别说明，与《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

港九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中简称一致。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般问题 2：请发行人披露本次募集资金是否会用于港九波顿的房地产业务。

并对报告期内港九波顿的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炒地及闲置用地、捂盘惜售、哄

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进行自查，出具专项自查报告。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

师对上述问题逐项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港九波顿的基本情况，见本所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二、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主体资格（三）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部分。 

一、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是否会用于港九波顿的房地产业务 

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

部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开设的银行专项账户，并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一个月内与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严格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使

用，不用于港九波顿的房地产业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经对本次募集资金不会用于港九波顿的房地

产业务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将通过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和与保荐机构、开设资金专

户的商业银行签订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保证了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和不用于港九

波顿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二、港九波顿的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炒地及闲置用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

等违法违规问题 



本所律师按照国家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有关要求，对照国务院 2008年 1月 3

日发布的《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以下简称“国务

院 3号文”）、国务院办公厅 2010 年 1月 7日发布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办发[2010]4 号，以下简称“国办 4号文”）、国务院 2010

年4月17日发布的《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

号，以下简称“国务院 10号文”）、国务院办公厅 2013年 2月 26日发布的《关

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7号，以下简称“国办

17号文”）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报告期内港九波顿

已完工、在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用地和商品房开发情况进行逐项专项核查。 

1、经核查，报告期内，港九波顿已完工未售完的房地产项目 2个，系港九波

顿自主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分别是位于重庆市江津区的港九·名人新都和位于重

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港九·城南花园。在建在售的房地产项目 1个，是位于

重庆市永川区的港九·香山屿，2011年 5月 20日港九波顿与重庆上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地产合作开发框架协议》，协议约定该项目由港九波顿与重

庆上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开发该项目，其中，港九波顿投资 980万元，占

项目投资总额的 10%。 

2、关于是否存在炒地的核查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港九波顿没有出现转让取

得开发的土地的情形，因此，港九波顿报告期内没有炒地。 

3、关于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的核查 

（1）开发项目的土地是否存在闲置土地 

报告期，港九波顿房地产开发的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合同约定开

工时间 
开工时间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合

同签订时间 

是否自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

生效之日起满1年未动工开发建

设/是否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

工开发日期满一年 

港九·名

人新都 
2003.06.30 2003.08.01 2003.03.31 否 

港九·城

南花园 

 

2009.07.31 2010.01.10 2009.06.08 否 

港九·香

山屿 
2009.12.30 2013.07.01 

2009.07.01 

(初次) 

2011.10.19

是 



项目名称 
合同约定开

工时间 
开工时间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合

同签订时间 

是否自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

生效之日起满1年未动工开发建

设/是否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

工开发日期满一年 

（变更） 

 

① 港九·名人新都 

港九·名人新都开发的时间早，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经核查，该项目在《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满一年内开工，不属于闲置土地的

情形。 

②港九·城南花园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经核查，该项目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约定的开工日期满一年内开工，不属于闲置用地情形。 

③港九·香山屿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经核查，该项目合同约定 2009年 12月 30日前开工，

但直到 2012年 8月政府才完成规划调整和拆迁交地，该项目于 2013年 7月 1

日动工开发。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26条、《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2012）》第 8条的规定，该项目不属于闲置土地。 

（2）未开发土地是否存在闲置土地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专项查核意见出具日，港九波顿不存在未开发的土

地。因此，不存在闲置土地问题。 

 

4、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哄抬房价行为的核查 

报告期内，港九波顿开发项目的销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是否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

售房源 

是否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

销售 

港九·名人新都 - - 

港九·城南花园 是 是 

港九·香山屿 是 是 

 

（1）港九·名人新都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经核查，该项目于 2009年 8月 3 日竣工验收，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该项目住宅已全部销售完毕；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

该项目仅剩余 1,388.34平方米商业门面没有销售完毕。重庆市江津区国土资源

和房屋管理局白沙分局 2014年 7 月 24日出具《证明》，“港九·名人新都”项目

不存在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 

（2）港九•城南花园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经核查，该项目自 2010年 7月取得《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以来，该项目对已经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房屋，已在规定时间内

一次性公开了全部销售房源，并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不存在捂盘惜

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 

（3）港九·香山屿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该项目现在属于正在开发的项目，边开发，边销售。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13年 9 月该项目开始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以来，

该项目对已经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房屋，已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了

全部销售房源，并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不存在捂盘惜售、哄抬房价

等违法违规问题。  

三、专项核查的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国家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有关要求，对照国务院 3号文、国办 4

号文、国务院 10号文、国办 17 号文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根据港九波顿提供的资料和说明，对报告期内港九波顿已完工、在建房地产

开发项目的用地和商品房开发情况进行了逐项专项核查。经核查，本所律师意见

认为： 

1、公司已经对本次募集资金不会用于港九波顿的房地产业务采取了相应的

措施，保证了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和不会用于港九波顿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2、报告期内，港九波顿的房地产业务经营符合国务院 3 号文、国务院 4号

文、国务院 10号文、国办 17 号文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符合国家关于房地产调控的各项有关要求。 

3、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港九波顿房地产业务不存在炒地及闲置用

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情形。 



 

结 尾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叁份，无副本。 



 


